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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市話：(02) 2221-3066 

電子信箱：service@fei.ntpc.edu.tw 

官方網站：https://www.fei.ntpc.edu.tw/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NewTaipeiFEI 

官方 LINE：https://lin.ee/tN34Qc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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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招生對象:  
1. 國民小學一~六年級，國民中學一~三年級。新生與轉學生。 

2. 符合以上學齡，有豐富的想法，對生活充滿好奇，適合多元探索的學習方式的孩子。 
 

二、 報名事項 
1. 常年收件。 

2. 一律採網路報名。 
3. 本機構保留不足額錄取及增額錄取之權利。  

 

三、 說明會與體驗課  
入學前，請務必參加說明會與體驗課以瞭解本機構辦學理念及相關教學課程等內容。 

前往 Future 官網點選「招生活動」填寫報名資訊。 
 

 

四、 入學申請  

 
第一階段：自我評估 
確認入學之前，孩子的主要照顧者以及孩子本人須達成共識，認同學校的理念。可參照本機構學生參與實驗

教育家長自我評估表。 
 

第二階段：家庭晤談 
參加說明會後，若有意願加入本機構，或想進一步了解相關資訊，將安排家長與孩子與校方進行晤談，以協

助家長更深入釐清相關疑問，並讓學校了解家長的教育觀念、讓孩子參與實驗教育的意願及動機。 
 

第三階段：試讀體驗(依需求而定) 
孩子可藉由試讀（建議最少兩天），了解並適應我們的上課與學習方式，也讓我們的老師認識孩子，雙方皆

藉此評估是否適合本機構的教學模式。試讀費用前兩天免費，若有延長試讀之需求，第三天起每日酌收
1500 元試讀費。 

 

  

招生活動 

https://www.fei.ntpc.edu.tw/?page_id=3330


 

新北市 Future 實驗教育機構招生辦法 

 

 

 

第四階段：資料審查 
※ 請備妥以下審查資料，並填寫線上表單。建議使用電腦操作。 
 

 

年級 審查項目 

國小一、二年級 

1. 學生過去在學成績單電子檔。(一年級新生例外) 
2. 其他可以彰顯學生特色的補充資料（數量不拘，格式不限）...等。 

3. 學生證 2 吋半身證件照電子檔。 
4. 學生特殊身分證明文件。 

國小三~六年級 

1. 學生過去 2年在學成績單電子檔。 

2. 學生自傳（150~300 字，格式不限）。 
3. 其他可以彰顯學生特色的補充資料（數量不拘，格式不限）...等。 

4. 學生證 2 吋半身證件照電子檔。 
5. 學生特殊身分證明文件。 

國中 

1. 學生過去 2年在學成績單電子檔。 

2. 學生自傳（250~500 字，格式不限）。 
3. 其他可以彰顯學生特色的補充資料（數量不拘，格式不限）...等。 

4. 學生證 2 吋半身證件照電子檔。 
5. 學生特殊身分證明文件。 

6. 國小畢業證書。 

 

 

 

  

資料審查 

https://forms.gle/wPV1hyMmeW3UfjZh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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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階段：錄取通知及報到 

1. 錄取及報到採個別通知，審查資料後三天內(不含例假日)以電子郵件通知。 
2. 報到流程： 

 
(1) 繳交「就學保證金」新台幣壹萬元整（NT$ 10,000），就學保證金於學生就讀本機構完整一

學期後，本機構無息退還。否則，一概沒入不予退還，以免影響其他學生之入學機會。 
 

(2) 依據錄取通知信繳交學籍轉入資料： 
 含詳細記事之 戶口名簿影本 或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 家長(父/母雙方)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 家長帳戶封面影本/照片(未來如需辦理退費，將以此帳戶作為退款依據) 

 各年級應繳資料：請依照學生年級下載附件檔案，印出填寫並親筆簽名，掃描回傳至本
機構信箱。 

 
新生： 

 國小一年級新生(請點選) 
 國中一年級新生(請點選) 

 
 

轉學生： 
 國小一年級至三年級(請點選) 
 國小四年級至六年級(請點選) 

 國中一年級至三年級(請點選) 
 

3. 請於本機構通知信期限內，完成費用及資料繳交，始完成報到。 
4. 費用及資料逾期未繳交者，視同放棄入學機會。 

5. 轉學生：完成報到後將進行轉學作業，轉學流程如下。 
 

(1) 本機構將期中加入申請書、家長身分證正反影本、詳細記事戶口名簿電子檔或近 3 個月內詳
細記事戶籍謄本電子檔提供給本機構設籍學校。 

(2) 設籍學校收到申請資料後 3 日內發文至本府教育局。 
(3) 本府教育局收到公文後回函學校結果。 

(4) 待本機構設籍學校通知辦理轉學：於原學校完成辦理轉出手續後，請學生家長攜帶轉學證明

書及資料移轉單或回報單、詳細記事戶口名簿正本，及學生家長雙方或監護人身分證正本，

於三天內至本機構設籍學校辦理轉入手續及就學。 

 

 
 
 

小一新生 國一新生 

轉 1-3 轉 4-6 轉 7-9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O2k8qOVkoEiiYPwdkXJMMm6gP12e64Vv/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kW39wDp6JKd86XDtasGQfmf3z9Ekvaq_/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lC7Yv38xOV42WyLcGEc6SVKdpAJkhbc/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hEI51kQhCom7pFejzrgEQ4JaV4srS5g/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pAM_U-T9QKrNphs0RQsDtmsN8QJLePSH/view?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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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階段：註冊繳費 
依註冊通知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註冊與相關費用繳交，始視為完成入學手續。  

 

五、 本機構收費結構 
 

就學保證金 
就學保證金$10,000，於學生就讀完整一學期後，無息退
還 

學費 

國小階段 G1-G6 

每學期 NT$120,000（內含學費、保險費、註冊作業費） 
國中階段 G1-G3 

每學期 NT$150,000（內含學費、保險費、註冊作業費） 
本機構國小直升國中 
每學期 NT$130,000（內含學費、保險費、註冊作業費） 

實支實

付項目 

實驗器材及材料費 每學期預估 NT$5,000，依實際購置狀況核算收取 

移地學習及校外參訪活

動費 
每學期預估 NT$30,000，依每次實際活動內容收取 

午餐費 每學期預估 NT$10,000（預計每餐 NT$100 元） 

家長日等活動費用 每學期預估 NT$2,000 

教材簿本費 每學期依實際教材購置、編印情況收取 

課後社團費 每學期依實際參加類別核算收費 

營隊費用 每學期依照實際發生金額核算收費 

上/放學接駁車 每學期依照實際搭乘及交通車公司核算收費 

本機構金融帳戶 
金融機構：台新國際商業銀行(812)板南分行(0654) 
戶    名：新北市 Future 實驗教育機構 

帳    號：2065-01-0001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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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收退費標準 
學生繳納學費及代收代辦費後，因故無法繼續就學而辦理退學或休學者，或轉學生於學期中轉入本機構

者，其應收或應退費金額，悉依本機構收退費辦法及本標準辦理。 
 

1. 學費退費(依本機構各學期上課行事曆計算) 

退、休學時間 退費標準 

(1) 於註冊後開始上課前退、休學者 學費全部退還 

(2) 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 1/3 而退、休學者 學費退還 2/3 

(3) 開始上課後逾學期 1/3，未逾 2/3 而退、休學者 學費退還 1/3 

(4) 開始上課後逾學期 2/3 而退、休學者 學費均不予退還 

備註：每學期之學費內含註冊作業費 NT$10,000，註冊作業費係一次性實際發生之費用，故，完成註

冊即不予退費。學費之退費，先扣除註冊作業費 NT$10,000 後，核算確定之應退費金額將匯入指定帳

戶。 

 

2. 轉學生學期中轉入收費標準 (依本機構各學期上課行事曆計算) 
轉入時間 收費標準 

1.開始上課後未逾學期 1/3 轉入者 學費收取全額 

2.開始上課後逾學期 1/3，未逾學期 2/3 轉入者 學費收取 2/3 

3.開始上課後逾學期 2/3 轉入者 學費收取 1/3 

備註：每學期之學費，內含註冊作業費 NT$10,000，註冊作業費係一次性實際發生之費用，故，辦理

註冊即全額收費。 

 

3. 代收代辦費退費：已實際發生或已支付予第三方且無法退還者，不予退費；未發生或可退回部分，
依實際未使用期間或未發生金額退還。 

 
4. 申請程序：學生退、休學應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提出書面申請，需檢附完整申請文件及匯款帳戶影

本，經核定後於 30個工作日內辦理退款，退費基準日以完成申請之日期起算。 
 

七、 本簡章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及本機構招生審議會決議處理。 


